关于举办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首届大学生体育文化节的预备通知
各系（院）、各学生组织：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精神，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提高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观能动性、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提升身体素质，并从中磨练坚强意志、培养良好品德和拼搏精神。学校将举办我校首届大学生体育文化节。为确保首届大学生体育文化节各项筹备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走下网络 走出宿舍 走向操场

二、活动时间：3月— 12月

三、主办单位：共青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四、承办单位：各系（院）分团委、校学生会、学生社团联合会

五、活动对象：全校在校学生
六、参赛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一项活动，最多不超过三项活动（以班级为单位参赛）。
七、活动内容：
   （一）2014年“轻工杯”篮球赛    
（二）2014年“轻工杯”足球赛

（三）2014年“轻工杯”排球赛

（四）乒乓球团体赛                （五）团体毽子赛
 （六）定向越野赛                  （七）网球赛

（八）自行车障碍赛                  （九）羽毛球团体赛
（十）活力大闯关                    （十一）环校酷跑  

（十二）楼梯竞速                    （十三）游泳竞赛                 
（十四）袋鼠跳                      （十五）穿梭传球比赛
（十六）链接加速                    （十七）拔河

（十八）十人十一足                  （十九）“瞎子”背“瘸子”

（二十）跳大绳                      （二十一）比谁骑车慢

（二十二）螃蟹运球                   （二十三）踩气球

（二十四）其他
 （备注：红色字体部分为校学生会、学生社团联合会承办项目）                              
八、工作要求：
1、加强宣传。各级团学组织在活动进行中要充分发挥校园宣传阵地和社会新闻媒体的作用，利用广播台、电子屏幕、报社、网络、海报等宣传阵地对活动进行跟踪报道，扩大校内外影响。

2、积极发动学生参加活动。通过活动使同学们提高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观能动性、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提升身体素质，并从中磨练坚强意志、培养良好品德和拼搏精神。

3、做好承办活动项目的申报工作。各院系分团委、学生会及学生组织应根据本组织的实际情况，积极承办体育文化节的各项活动，每个单位可申请承办1项活动。承办活动项目申报书及活动实施方案等材料请于3月11日前报送校团委（申请表及策划提纲见附件）。

九、 奖励：
为表彰各分团委在本届体育文化节的各项工作中所做的贡献，团委将开展“优秀组织奖”的评比表彰活动，共评选出6个“优秀组织奖”（评比细则见附件3）。

联系人：  李老师  

联系地址: 南海校区行政楼2419

电子邮箱:502414382@qq.com    

联系电话：0757-88576193  13826438226（668226）

附件1：《首届大学生体育文化节活动项目承办申请表》
附件2：《首届大学生体育文化节系列活动策划提纲》
附件3：《首届大学生体育文化节优秀组织奖评比细则（讨论稿）》
共青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二O一四年三月七日

附件1：

首届大学生体育文化节

活动项目承办申请表

承办单位名称（盖章）： 

申报项目： 

	申报可行性分析
	

	方案简介
	

	备注
	

	负责学生姓名及联系方式
	

	指导老师姓名及联系方式
	


注：1、表格请于3月11日前发至指定邮箱；2、随本表可附上承办活动项目详细的活动实施方案。
附件2：

首届大学生体育文化节系列活动策划提纲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文化节系列活动之

××活动实施方案

一、 活动主题：

二、 活动宗旨： 

三、主办单位：共青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四、承办单位： 

五、活动时间： 

六、参赛要求：

七、具体活动安排：

八：评分标准：

九、评委邀请

十、奖项设置： 

十一、经费预算：

十二、需要校团委支持的内容： 

联系人： 

附件3： 

首届大学生体育文化节“优秀组织奖”评选细则（讨论稿）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精神，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提高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观能动性、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提升身体素质，并从中磨练坚强意志、培养良好品德和拼搏精神。经校团委研究决定，在本届体育文化节期间，对各系（院）参加组织各项活动的情况进行评比，评选出获取本届体育文化节“优秀组织奖”称号的单位。为保证评比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现将评选细则公布如下：
一、评选时间： 2014年3月—12月

二、评选对象：各系（院）分团委

三、评选数量：6个

四、评选细则：

本次体育文化节优秀组织奖得分由A、B、C三部分组成，各系（院）在本届体育文化节中的最后得分为A×40％＋B×50％+C×10％。得分排在前六名的分团委将获得“优秀组织奖”称号，如果出现分数并列情况，则由团委会议进行仲裁。

A、篮球赛、足球赛、排球赛得分

在篮球赛、足球赛、排球赛比赛中，获奖院系冠军加100分，亚军加90分，季军加70分，第四名加60分，第五名—第八名40分，其他20分.单项奖不加分。本项每种类别球赛累计得分不超过100分。
B、其他体育文化节竞赛得分

各系（院）同学参加体育文化节各项竞赛，所获奖项，所在系（院）给予相应加分。加分规则为：一等奖加10分，二等奖加8分，三等奖加6分，优秀奖加3分。单项奖不加分。本项得分累计不超过100分。

C、各系（院）承办体育文化节活动得分

本届体育文化节中，由校学生会组织学生代表对活动效果进行评价打分。每项活动基本分60分，效果分30分，附加分10分（具体评分细则由学生会另行通知）。本项得分最高得分不超过100分。
   请各分团委按照评选细则的要求，组织好各项工作，争先创优，取得好成绩。
